消防设计审图常见问题知识手册（2024版）

#1建筑专业：
1：总平面图设计深度不够，漏标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消防车道及转弯半径、消防救援场地及其尺寸等内容。违反《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第4.2.4条，非强条，建议补充缺漏部分。
2：各层平面图未明确疏散距离、疏散宽度；缺漏建筑面积、防火分区面积以及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示意图。违反《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第4.3.4-15条，非强条，建议补充缺漏部分。
3：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缺总平面图。违反《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第4.2.4条，非强条，建议装修工程提供符合深度要求的总平面图。
4：工业建筑厂房地上各层的防火分区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第3.7.3条，非强条，建议地上各层不能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
5：高层建筑首层的安全疏散出口上方，未在外墙外边设置1米的防护挑檐。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第 5.5.7条，非强条，建议设置挑出宽度不小于1.0m的防护挑檐。
6：公共建筑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时，采用防火卷帘与相邻防火分区进行防火分隔。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第5.5.9-1条，非强条，建议采用防火墙与相邻防火分区进行防火分隔。
7：高层公共建筑防火分区内疏散门至剪刀楼梯间的疏散距离已超过10米，仍将剪刀楼梯间作为该防火分区的两个安全出口。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第5.5.10条，非强条，建议剪刀楼梯间仅能按该防火分区的一个安全出口，不能作为两个，需设其他措施以满足疏散要求。
8：民用建筑内的附属库房，疏散门采用了普通门。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6.2.3-4条，非强条，建议附属库房疏散门应设置为乙级防火门。
9：防火分隔部位设置防火卷帘时，防火卷帘宽度不符合规范要求。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6.5.3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执行。
10：疏散门的开启影响疏散通道的有效疏散宽度，不能保证门开启后满足疏散净宽要求。违反《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第6.11.9- 5条，非强条，建议调整门的开启形式和位置。
11：装修工程设计文件中未列出材料表和燃烧性能等级。违反《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第 3.0.1条、第3.0.2条，非强条，建议按装修材料使用部位和功能进行分类划分，并注明材料的燃烧性能。
12：总平面图中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没有标示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出入口。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2.2.2条，强条，建议标示清楚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出入口，且应与平面单体相一致。
13：住宅建筑未在消防救援场地对应的范围内设置消防救援口。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2.2.3条，强条，建议住宅建筑在消防救援场地对应的外墙上设置消防救援口，消防救援口在室内外均贴识别的永久性明显标志。
14：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并靠外墙或可直通屋面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在梯间顶部或最上一层外墙上未设置常闭式应急排烟窗。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2.2.4条，强条，建议在楼梯间顶部或最上一层外墙上设置常闭式应急排烟窗，并应明确具有手动和联动开启功能。
15：住宅建筑的长边未设置消防车道。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3.4.3条，强条，建议沿住宅建筑的至少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16：发电机房直接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贴临及正下方。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4.1.4-1条，强条，建议可采用双层隔墙或双层楼板处理，但墙间、板间最小净距不宜小于300mm，且双层隔墙及双层楼板均应满足《建规》GB50016关于防火隔墙及楼板的耐火极限要求。
17：发电机房内的储油间，没有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4.1.5-2条，强条，建议发电机房内的储油间，门口设置门槛等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
18：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没有采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4.1.7-6、 4.1.8-6条，强条，建议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门口设置防止水淹门槛等措施。
19：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与其他部位的分隔门设置为普通门。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4.1.8-2条，强条，建议按规范要求应设置为防火门。
20：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的实体墙高度不足1.2m（设置自动喷淋时不足 0.8m）。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6.2.3条，强条，建议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的实体墙（设置自动喷淋时不小于0.8m）或挑出宽度不小于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等；设置实体墙有困难时，可设置玻璃墙。
#2给排水专业：
29：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向多栋建筑供水时，消防水泵接合器未在每座建筑附近设置。违反《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5.4.4条，非强条，建议每座建筑附近均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
30：仓库未设置消防排水措施。违反《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9.2.1条第4款，非强条，建议按规范设置。
3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间距未满足有效喷水和使可燃物或保护对象被全部覆盖的要求。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4.0.5条第1款，强条，建议按规范设置。
32：消防泵房未设置起重设施。违反《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5.5.1条第1款，非强条，建议按规范设置。
33：消防电梯的井底排水设施：排水井的容量小于2m³；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2.2.9条，强条，建议注意容量的计算方法见国标图集15S909第 85页。
34：灭火器设置点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被保护对象的情况和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确定，并应保证最不利点至少在1具灭火器的保护范围内。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10.0.2条，强条，建议按最大保护距离设置。
3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环状供水管网及报警阀进出口采用的控制阀，应为信号阀或具有确保阀位处于常开状态的措施。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4.0.7条，强条，建议环状供水管网应采用信号阀或明确阀位保持常开的措施。
36：消防水池应有水位监视装置实时监测最高和最低报警水位，未在消防控制中心或值班室等地点设置显示消防水池水位。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3.0.8条第4款，强条，建议补充明确水位信号仪水位信号标高：溢流水位、最高报警水位、最低报警水位。
37：高位消防水箱在屋顶露天设置时，水箱的人孔以及进出水管的阀门等未采取锁具或阀门箱等保护措施。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3.0.10条，强条，建议水箱的人孔以及进出水管的阀门等应采取锁具或阀门箱。
38：消防稳压泵的启停控制压力未明确。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2.0.2、 3.0.11条，强条，建议补充消防主泵、稳压泵的启停控制压力。
39：当室外消火栓系统的室外消防给水引入管设置倒流防止器时，未在该倒流防止器前增设1个室外消火栓。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第3.0.4条第2款，强条，建议按规范设置。
40：消防水箱（池）吸水管入口应采取防止涡流产生的技术措施，并明确旋流防止器顶面距最低有效水位的净距。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3.0.8条第3款，强条，建议按规范设置。
#3电气专业：
46：建筑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 10.1.10条。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10.1.10条，强条，建议按规范修改。
47：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未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8.3.3条，强条，建议按规范补充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
48：民用建筑的安全出口未设置疏散照明。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10.1.9条，强条，建议安全出口补充应急照明，地面水平最低照度不低于1.0lx。
49：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应独立组成，可燃气体探测器直接接入火灾控制器的报警总线。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12.0.13条，强条，建议按规范修改。
50：民用建筑的消防和非消防负荷共用柴油发电机时，未具备火灾时切除非消防负荷的功能。详《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4.1.5条。违反《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第 4.1.5条，强条，建议按规范补充。
51：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室或企业消防站等处，未设置可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话。违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第 6.7.5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设置可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话。
52：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中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时间不符合规范要求。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 第3.2.4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修改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时间。
53：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出口、安全出口附近未增设多信息复合标志灯具。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 第3.2.11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增设多信息复合标志灯具。
54：楼梯间每层未设置指示该楼层的标志灯。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3.2.10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补充楼层的标志灯。
55：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场所未选择集中控制型系统。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3.1.2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更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方式，修改相关说明及修改系统图。
56：除设计要求以外，应急照明灯具系统应独立布线，不同回路、不同电压等级、交流与直流的线路，布在同一管内或槽盒的同一槽孔内。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4.3.12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修改。
57：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备发电机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未同时设置备用照明、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3.8.1条，非强条，建议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备发电机等补充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58：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采用集中电源时，其集中电源未设置在配电间或电气竖井内。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3.3.8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将集中电源设置在配电间或电井内。
59：应急照明配电箱或集中电源的输入及输出回路中不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输出回路严禁接入系统以外的开关装置、插座及其它负载。违反《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3.3.2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修改。
60：民用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中疏散楼梯间内漏设应急广播扬声器。违反《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13.3.6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在疏散楼梯间内设置应急广播扬声器。
61：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建筑物未设置消防电源监控系统。违反《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13.3.8 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设置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62：消防用电设备、消防联动控制、应急广播等线路暗敷时，未采用穿金属导管保护。违反《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13.8.5 条，非强条，建议消防用电设备、消防联动控制、应急广播穿金属导管保护。
63：消防应急广播布线应独立穿管或独立槽盒，其它火灾自动报警布线与消防专用电话布线未独立穿导管或槽盒，或共有槽盒加金属隔板分隔。违反《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26.1.7条，非强条，建议消防应急广播布线独立穿管，其它火灾自动报警布线与消防专用电话布线共有槽盒加金属隔板分隔。
64：消防配电线路与其它配电线路敷设于同一电缆井、沟时，应分别布置在电缆井、沟的两侧，且消防配电线路应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10.1.10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修改。
65：歌舞娱乐场放映游艺场所，未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10.3.6条，非强条，建议按规范在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
#4防排烟专业：
66：走道、功能区划分防烟分区，挡烟垂壁下沿距离地面高度小于2.1m。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7.1.5条，强条，建议调整挡烟垂壁下沿净高度不应小于2.1m。
67：民用建筑内部通道作为疏散走道（总长度大于20m）的一部分，未设置排烟设施。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8.2.2-10条，强条，建议补充排烟设计。
68：建筑面积大于50平方米的无窗房间未设置排烟设施。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8.2.5条，强条，建议补充排烟设计。
69：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管道、防烟与排烟系统的管道穿过防火墙、防火隔墙、楼板处的孔隙未采取防火封堵措施。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6.3.4条，强条，建议补充防火封堵措施，防火封堵组件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防火分隔部位的耐火性能要求。
70：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管道、防烟与排烟系统管道穿过防火墙、防火隔墙、楼板处，未采取防止火灾通过管道蔓延到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6.3.5条，强条，建议补充设置70℃防火阀或280℃排烟防火阀，（排烟）防火阀两侧各2m范围内风管或防火保护措施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该防火分隔体的耐火极限。
71：未提供防排烟系统图。违反《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第4.7.7条，非强条，建议补充防排烟系统图。
72：可开启外窗应方便直接开启，设置在高处不便于直接开启的可开启外窗应在距地面高度为1.3m〜1.5m的位置设置手动开启装置。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2.4条，非强条，建议补充手动开启装置。
73：防烟分区设计清晰高度直接取值最小清晰高度。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6.2条，非强条，建议防烟分区设计清晰高度应大于最小清晰高度。
74：地下车库部分防烟分区利用对外车道自然补风，未采用措施使补风口位于储烟仓下沿以下。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5.4条，非强条，建议设置挡烟垂壁使补风口位于储烟仓下沿以下。
75：住宅首层加压送风入口与排烟出口边缘最小水平距离小于20.0m。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3.5条，非强条，建议调整消防进出口设置间距满足规范要求。
76：通风设备安装详图有误：消防专用风机与风管采用柔性连接。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6.3.4条，非强条，建议当风机仅用于防烟、排烟时，不宜采用柔性连接。
77：（合用）前室、地上防烟楼梯间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未提供防烟计算书。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4.5、3.4.6条，非强条，建议补充防烟计算书，复核机械加压送风量应满足规范要求。
78：地下车库采用机械排烟，未提供排烟计算书。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6.14条，非强条，建议补充排烟计算书，复核单个排烟口应满足最大允许排烟量Vmax的要求。
79：防烟分区采用机械排烟，排烟风口中心点到最近墙体的距离小于2倍的风口当量直径，排烟位置系数取值错误。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6.14条，非强条，建议排烟位置系数应取值0.5，调整相应排烟设计。
80：功能区采用自然排烟，设置在高位不便于直接开启的排烟窗，未设置距地面高度(1.3～1.5)m的手动开启装置。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3.6条，非强条，建议补充相应手动开启装置。
81：防烟楼梯间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风机进风管或出风管上未设置电动风阀或止回阀。违反《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2009年版)第4.10.9-7条，非强条，建议补充设置电动风阀或止回阀。
82：排烟排烟系统中的常闭排烟阀或排烟口未设置现场手动开启装置。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5.2.3条，非强条，建议补充相应手动开启装置。
83：篮球场（空间净高大于6m）采用自然排烟，场内最不利点距离最近的排烟窗水平距离大于37.5m。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3.2条，非强条，建议调整完善自然排烟窗设置。
84：缺少满足风管耐火极限要求的具体措施。违反《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3.8、4.4.8、4.5.7条，非强条，建议明确防排烟风管、补风风管耐火极限、材料选型及制作安装时采取的措施。

